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档水产
饲料生产线项目（二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2026年6月5日，我公司组织召开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组成员有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广东西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等代表，并特邀3名专家组成。验收组现场核实了项目配套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及指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等，经认真讨论后形成了现场验收意见。验收意见如下：   
1、 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二期）位于高州市金山街道金山大道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项目中心坐标：东经110.845268°，北纬21.826240°），厂区总占地面积30660m2，生产厂房面积约6120.51m2。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有两条各15万吨的高效生物饲料生产线（原有总产能达到30万吨/年），2020年报批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新增2条规模为6万吨/年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一期项目，已于2022年5月通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以及4万吨/年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二期项目，本次验收），本次生产线的主要原料为鱼粉、玉米、豆粕，二期项目主要产品为罗非鱼膨化配合饲料、虾膨化配合饲料、塘鲺鱼膨化配合饲料、黄颡鱼膨化配合饲料、特种水产膨化配合饲料。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编制完成《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送审，2020年4月16日经茂名市生态环境局高州分局以茂环高建字[2020] 21号文通过审批。一期项目于2021年8月开工建设，2022年2月建成开始调试运行，2022年5月通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本次验收的二期项目，2024年4月开始建设，目前已建设完成投入使用。二期项目从立项至投入营运过程中，无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2026年4月，我公司委托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验收工作（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广东西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废水、废气、噪声监测），根据其监测结果由茂名嘉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本验收监测报告。
（三）投资情况
二期项目工程实际总投资2000万元，环保投资162万元，占总投资的8.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治理设施。
2、 项目变更有关情况
（一）环评报告中除粉碎工序外的其他工序粉尘废气均通过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净化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实际建设中其他工序粉尘废气经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喷淋塔净化处理后由共同的6根61米高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二）环评报告中未对生产过程产生的恶臭进行收集治理，实际建设中对烘干和冷却工序产生的恶臭进行了收集，并经一套水喷淋+臭氧氧化除臭装置除臭后，由一根61m高的排气筒排放。实际建设增加了废气处理设施，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三）环评报告中原料经过输送带，由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输送过来，二期项目在实际建设中因经营生产主体、经济成本的问题，现阶段二期项目的原料是暂存于原料车间，由人工进行投料。
（四）部分生产设备因陈旧替换，如一次配料仓，由原来的440m3/28个，更改成680m3/18个，该设备不是主要生产设备。
（五）原环评中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环评审批要求建设的脉冲除尘器数量是30台，因二期项目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生产设备，目前实际建设的数量是36台，且排气筒的高度均增加至61米，该变化是属于优化废气处理。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以上变动均不构成重大变动。
3、 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废气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二期项目运营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工艺粉尘，烘干和冷却工序产生的恶臭。
废气治理：工艺粉尘经收集进入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喷淋塔净化处理后由6根61m高的排气筒排放；烘干和冷却工序产生的恶臭废气经水喷淋+臭氧氧化除臭装置除臭后，由1根61m高的排气筒排放。
（二）废水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二期项目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二期项目不新增员工，原有的员工生活污水依托原有的三级化粪池处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高州市金山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达标后排入白沙河。
（三）噪声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二期项目运营期的噪声主要来源于风机、烘干设备、粉碎机等机械设备噪声。
噪声治理：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墙界阻隔等措施减轻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四）固废排放情况及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二期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清理工序产生的石块、泥块、麻袋片、铁钉等杂物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包装废弃物。二期项目不新增员工，因此不新增生活垃圾。
固废治理：（1）生产过程中清理工序会除去石块、泥块、麻袋片、铁钉等杂物，这些杂物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二期项目固体废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2）二期项目原材料中豆粕、玉米等采用袋装。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包装废弃物，由废品收购人员收购。（3）二期项目不新增员工，因此不新增生活垃圾。原有厂区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4）二期项目饲料加工过程产生的粉尘经高效脉冲除尘器收集处理，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为饲料粉，回用于生产。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已按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要求落实。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二期项目各排气筒（DA01、DA02、DA03、DA05、DA06、DA07，排气筒编号，下同）颗粒物监测值均小于20mg/m3，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中第二时段二级标准要求。排气筒（DA04）臭气浓度监测值为549~851（无量纲），氨气监测值为0.66~0.85mg/m3，硫化氢监测值为0.053~0.076mg/m3，均符合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要求。
厂界上风向颗粒物监测值为0.111~0.131mg/m3，臭气浓度监测值为<10~15（无量纲），氨气监测值为0.01~0.02mg/m3，硫化氢监测值为<0.001~0.002mg/m3；厂界下风向颗粒物监测值为0.202~0.337mg/m3，臭气浓度监测值为10~16（无量纲），氨气监测值为0.02~0.08mg/m3，硫化氢监测值为<0.001~0.003mg/m3。厂界颗粒物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周界外浓度最高点）要求，厂界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浓度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新扩改建限值要求。
2、废水
二期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废水产生，不新增员工，原有员工生活污水依托原有工程处理，监测结果表明，生活污水排放口污染物pH监测范围值为7.2~7.3（无量纲）；悬浮物监测范围值为250~285mg/L；化学需氧量监测范围值为372~394mg/L；五日生化需氧量监测范围值为164~183mg/L；氨氮监测范围值为23.2~24.4mg/L；总氮监测范围值为32.5~34.6mg/L；总磷监测范围值为1.62~1.75mg/L；动植物油监测范围值为21.1~22.8mg/L。生活污水排放口各污染物监测结果均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表4第二时段三级标准要求。
3、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二期项目东面厂界噪声昼间为55.1~55.3dB(A)，夜间为48.4~48.5dB(A)；南面厂界噪声昼间为55.6~56.0dB(A)，夜间为47.8~48.9dB(A)；西面厂界噪声昼间为53.7~56.6dB(A)，夜间为47.7~48.2dB(A)；北面厂界噪声昼间为55.4~55.4dB(A)，夜间为47.8~47.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
二期项目清理工序产生的杂物交环卫部门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包装袋收集后由废品收购人员收购综合利用；饲料加工过程产生的粉尘经除尘器收集后回用生产。二期项目验收期间固体废物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一般固废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二）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项目的环评及批复，项目不设废气及废水总量控制指标。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5、 验收结论
茂名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档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二期）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并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验收合格，同意主体工程正式投入运营。
6、 后续要求
（一）加强环境设施维护与管理，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二）按证依法排污，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签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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